
附件6 

國立體育大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準則第一條與第三條修正對照表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供校園網路及資訊服務資源,

並推動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

軟體觀念,並加強改善學生使用環

境,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辦法」特訂定「國立體育大

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準

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一、為提供校園網路及資訊服務

資源,並推動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

合法軟體觀念,並加強改善學生使

用環境,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特訂定本準則。 

將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納入本法法源依

據。 

三、本校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繳

交一學期費用新臺幣五百元整:住

宿學生每學期另外繳交費用新臺

幣五百元整。費用如有調整之必

要者,應先送請學生事務會議審

議。 

 

三、本校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繳

交一學期費用新台幣三百元整:住

宿學生每學期另外繳交費用新台

幣三百元整;費用如有調整之必要

者,應先送請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1.調漲理由：從民國94年將電腦

使用費由200元調整至300元及

網路通訊使用費由200元調漲到

300元，至今20年未漲價，為提供

學生更好的電腦網路服務品質，

今天辦理與學生溝通，調漲電腦

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以下簡稱電腦

使用費與宿舍網路使用費)相關事

宜。全校現有學籍人數共2910人

，住宿床為1222人，上述精算數

據，以此數量為基礎。 

2.6月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電

腦使用費由300元調整至500元

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由300元調整

至500元，經2024年6月3日學生

事務會議審議通過，提交行政會

議討論。 

3.配合法定用語：新台幣改為新臺

幣 

 

 



附件7 
國立體育大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準則 

96年10月30日96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通 
99年3月30日98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9月7日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4日第58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19日第58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7月10日第73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校園網路及資訊服務資源
，並推動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觀念，並加強改善學生使用

環境。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特訂定「國立體育大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

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二、本準則所稱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如下： 

(一)本校校園內及學生宿舍有線、無線網路服務。 
(二)提供教學、行政、研究等服務之資訊系統相關費用。 
(三)學生於校內、外使用之授權軟體使用費。 
(四)本校電腦教室軟硬體設備維護相關費用。 
 

三、本校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一學期

費用新臺幣五百元整；住宿學生每學期另外繳交網路通訊使用費新

臺幣五百元整，費用如有調整之必要，應先送請學生事務會議審

議。 
 
四、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專款專用，指定用於資訊中心添購電腦

軟硬體設備、網路設備、實習耗材及機器管理維護等用途。 
 
五、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

費收取辦法及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規定辦理。 
 
六、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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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國立體育大學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準則(現行條文) 

96年10月30日96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通 
99年3月30日98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9月7日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4日第58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19日第588次行政會修正通過 

一、為提供校園網路及資訊服務資源,並推動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
合法軟體觀念,並加強改善學生使用環境,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準則所稱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如下: 

(一)本校校園內及學生宿舍有線、無線網路服務。 
(二)提供教學、行政、研究等服務之資訊系統相關費用。 
(三)學生於校內、外使用之授權軟體使用費。 
(四)本校電腦教室軟硬體設備維護相關費用。 
 

三、本校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一學期費用新台幣三百元整:住
宿學生每學期另外繳交費用新台幣三百元整;費用如有調整之必要
者,應先送請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四、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專款專用,指定用於資訊中心添購電腦
軟硬體設備、網路設備、實習耗材及機器管理維護等用途。 
 
五、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

費收取辦法及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規定辦理。 
 
六、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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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他校相關法規與收費辦法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辦法 
說明：第三條收費辦法 非住宿生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一學期費用

新台幣肆佰元整；住宿生於 每學期註冊時繳交一學期費用新台幣

陸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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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2學年度 學士班 學生收費標準 
說明：一、全校學生均需繳納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500元、學生團
體保險費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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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大學部各學系學生收費一覽表 
說明：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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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說明：每人每學期新台幣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600元，學生宿舍
網路使用費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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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說明：清華大學行政會議-103年12月2日，調漲費用為600元與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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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相關費用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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